附件2
健康应试承诺书

根据江西省及南昌市疫情防控管理要求，本人参加江西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2021年第二批次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承担社会疫情防控责任，并作如下承诺： 
1、本人在考前不属于疫情防控要求14天强制隔离期、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内的人群，10月8日以后，没有中高风险或重点管控地区旅居史。
2、本人在考前14天内自行测量体温，自我监测健康状况，保证体温低于37.3℃，个人健康情况正常。
3、本人提供的核酸检测报告等信息真实有效。 
4、如在入场前和考试中有发烧（超过37.3℃）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，本人自愿选择放弃考试，并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有序离场。 
本人保证以上承诺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知悉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。如有瞒报、错报、漏报的情况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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